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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地方标准 

《道路运输车辆智能视频监控系统  

第 1 部分：系统及平台技术规范》 

编制说明 

一、 工作简况 

（一） 任务背景 

深化落实《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推广应用智能视频监

控报警技术的通知》（交办运【2018】115 号）和《交通运输

部关于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开展冬季

公路水路安全生产行动的通知》（交安监发【2018】169 号）

等交通运输部文件通知的精神，规范和指导道路运输运营车

辆智能视频系统的安装和系统升级。 

（二） 任务来源 

2020 年 6 月 29 日，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

2020 年度第四批上海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【沪

市监标技〔2020〕304 号】《道路运输车辆智能视频监控系统 

第 2 部分：平台技术规范》被列为 2020 年上海市地方标准

制修订项目计划。 

本标准由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提出、上海市道路运输管理

局技术归口并组织实施。 

（三） 标准起草单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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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规范主要起草单位：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

院、上海市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、重庆车辆检测研究院有

限公司、交通运输通信信息工程质量检测中心、上海屹脉信

息科技有限公司、上海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

（四） 主要过程 

2019 年 10 月 25 日，由上海市交通委办公室就沪交科

[2019]956 号文，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关于印发《道路运输车

辆智能视频监控系统终端技术规范（试行）》等三个技术规范

的通知形式发布，推进试点工作。 

根据行业管理发展需求，认为将 956 号文为基础的委内

技术规范再进一步优化后上升为地标，可更好的指导相关部

门的工作。在发文立项后，编制起草组会组织召开了相关讨

论会，讨论了工作计划大纲，设立编制起草小组，布置标准

编制工作任务，并形成了工作组讨论稿。 

随后，结合标准内容与危险化学品运输企业和班线客运

企业进行了交流，了解了各类企业现有的相关设备使用情况，

以及对于安全运输生产过程中智能化设备辅助的需求，与委

相关部门的领导以及行业相关专家，对于标准内容和争议点

反复讨论。 

经过后期多轮次调研讨论与对标准的打磨，起草组形成

征求意见稿，组织管理部门对（市公安局，市交警总队，市

应急管理局，市交委，市道路运输管理局，市危险品运输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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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会，市道路运输行业协会道路旅客运输专业委员会，金山

化工运输，交运集团，芷新运输等骨干运输企业，海康、锐

明等终端制造商，以及径为视觉，英迪，赛格，中安，星软，

联英等服务商）进行意见征求，共发函至 20 家相关单位，征

求书面意见。20家单位中复函单位8家，提出意见单位8家，

18 条意见。建议中采纳 2 条，部分采纳 9 条，未采纳 7 条，

采纳率 61.1%，征求意见汇总后组织召开征求意见会议。 

2020 年 8 月，起草组对标准内容与格式反复修改确认，

形成标准送审稿。 

2021 年 8月 4 日，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了上

海市地方标准《道路运输车辆智能视频监控系统 第 2部分：

平台技术规范》专家审定会。专家组建议标准名称改为《道

路运输车辆智能视频监控系统 第 1 部分：系统架构及平台

技术规范》。 

2022 年 3月，标准起草组根据专家组意见对标致送审稿

做了进一步修改完善，行程了标准报批稿。 

二、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

（一） 标准编制原则 

本文件按照 GB/T 1.1-2020 给出的规则起草。 

本文件从前瞻性考虑兼顾推广应用出发，重点借鉴已有

的、智能监控视频平台相关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，结合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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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地域特点，规范了道路运输车辆智能视频监控系统平台系

统架构，以及政府安全监管平台和道路运输企业监控平台的

功能要求、性能要求等内容。 

（二） 主要编制内容 

1.明确了道路运输车辆智能视频监控系统包含政府安

全监管平台、企业安全监控平台、智能视频监控智能终端间

的通讯网络的架构。 

 

2.企业安全监控平台应能够根据上报的驾驶员照片与

驾驶员信息进行比对，当驾驶员与驾驶员信息不对应时，则

平台记录一条驾驶员身份不匹配的报警事件信息，同时提醒

企业安全监控人员进行处理，设置了章节 5.2.12 驾驶员身

份识别 

3. 班线客运车辆运营过程中，企业安全监控平台具备

接受车载终端开关门时抓取的视频，并判定是否在非规定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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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站外有上下客，并通过图像算法分析客车是否超员，设置

了 5.2.14 不按规定上下客及超员监测（班线客车） 

4.由于信息安全的要求，文件规定的企业平台需满足 GB 

22239-2019 相关安全要求，平台需符合三级等保。 

本标准发布实施后,标准归口单位进行贯标指导，组织

标准宣贯会对相关企业进行宣贯，推进标准落地应用。 

三、 采用国际标准的情况 

本文件编制没有采用或参考国际相关标准。 

四、 与现行法律、法规、国家相关标准和产业政策等协调情

况的说明 

本文件与现行法律法规及强制性标准均协调一致，符合

国内相关产业水平和发展方向，与现有智能视频监控系统平

台的相关政策法规保持协调。 

五、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

在本文件的编制过程中，根据 GB/T 1.1 的要求，秉持

讨论并协商解决的原则，对标准内容进行研究并最终确定。 

六、 其他应予说明的实现 

无 


